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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

动关系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主要内容

是否发生变更
变更前姓名/名

称
变更后姓名/名称

控股股东 是 ☑否 刘海东 刘海东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刘海东 刘海东

变更方式（可多选）

□协议转让 □司法划转/拍卖 □定向增发

□破产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 □表决权委托

□行政划转或者变更 □一致行动关系内部转让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解除/变更 □要约收购

□间接收购 □表决权放弃 □继承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东各方实际持股数量及比例的增减，系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 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海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海东先生和其控制的企业合计持有 19.57%股份对应的表



决权，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

和经营。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和材料”或“公司”）于近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海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

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的通知，各方一致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

终止协议》，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退出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关系，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刘海东先生。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情况

2018年 12月，刘海东与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确认各方在下列事项上采取一致行动，

以刘海东的表决意见作为各方共同的对外意见：（1）向董事会、股东大会行使

提案权；（2）行使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权；（3）向股东大会提名董事、监

事候选人的权利；（4）行使委派/选举/免职董事、监事的权利；（5）行使选举

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的权利；（6）其他影响聚和股份重大经营决策以及需要采

取一致行动的事项。

在上述一致行动关系期间，刘海东与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

OKAMOTO KUNINORI在涉及公司管理、决策和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中均保持

了一致意见，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协

议》约定的情形，亦未违反各方此前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等事项而作出的公开承

诺。

二、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情况

经刘海东与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协

商一致，于 2026年 1月 11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各方约定

自协议生效日起，终止《一致行动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一致行动关系解



除后，各方在处理有关聚和材料经营发展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需

要行使股东权利及其他权利时，应予分别独立决策，不再采取一致行动。

此外，为保障聚和材料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确保刘海东先生对公司的控

制权，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出具《不谋

求实际控制权的承诺》，承诺充分认可并尊重刘海东先生对聚和材料的控制权地

位；不会以任何形式谋求聚和材料的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不单独或联合任何

第三方挑战刘海东先生对聚合材料的控制权；不会以谋求控制上市公司为目的而

直接或间接地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增加本人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表决权股份（包

括但不限于认购上市公司新增发行的股份、二级市场增持、接受表决权委托、征

集投票权、协议安排、达成一致行动等任何方式；不会利用股东地位或影响力干

预影响刘海东先生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或干预影响上市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如以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方式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同等

条件下，刘海东先生享有优先受让权。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

OKAMOTO KUNINORI与刘海东先生不再具有一致行动关系，各方作为公司的

股东，将按照各自独自的意思表示行使股东权利。

三、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前后权益变动情况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刘海东 27,115,728 11.20

2
常州鹏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428,000 6.79

3 OKAMOTO KUNINORI 5,508,000 2.28

4
常州鹏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756,253 1.14

5 朱立波 2,190,400 0.90

6 蒋欣欣 1,529,602 0.63

7 张晓梅 1,529,602 0.63

8 敖毅伟 1,134,106 0.47

9
常州鹏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38,938 0.22



序号 姓名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0
常州鹏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31,783 0.22

合计 59,262,412 24.49

注：若出现合计比例与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刘海东先生为公司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27,115,728股，占股份总数的 11.20%，系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刘海东先生作为公司股东常州鹏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翼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

鹏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

上述企业并通过该等企业合计支配公司 8.37%的表决权股份。其他一致行动人朱

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合计持有公司 11,891,710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4.91%。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其他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刘海东 27,115,728 11.20

2
常州鹏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428,000 6.79

3
常州鹏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756,253.00 1.14

4
常州鹏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38,938.00 0.22

5
常州鹏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31,783.00 0.22

合计 47,370,702 19.57

（二）其他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OKAMOTO KUNINORI 5,508,000 2.28

2 朱立波 2,190,400 0.90

3 蒋欣欣 1,529,602 0.63

4 张晓梅 1,529,602 0.63

5 敖毅伟 1,134,106 0.47



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后，上述股东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

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和上述其他股东所

持公司股份表决权不再合并计算，刘海东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常州鹏季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曦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

有公司 19.57%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为控制公司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且刘海

东一直担任公司的董事长。除刘海东及其控制的常州鹏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外，公司其他股东直接持股比例均不超过 5%，持股比例较为分散，且

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刘海东依其持股比例

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仍为刘海东，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四、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对公司的影响和其他说明

1、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引起管理层发生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

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OKAMOTO

KUNINORI仍继续遵守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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